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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主要股東增持股權

龍湖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已獲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Charm Tal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Charm Talent」）知會，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九日至二零一八年
十月十一日期間於公開市場增持合共 1,688,000股普通股之本公司股份（「股份」），
平均價格約為每股股份 17.6649港元（「收購事項」）。

Charm Talent全部已發行股本由Silver Sea Assets Limited（「Silver Sea」）全資擁
有，而Silver Sea全部已發行股本則由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imited（「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以吳氏家族信託的受託人身份全資擁有。吳氏家族信託是於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日由吳亞軍女士（「吳女士」）作為設立人及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作為受託人設立的一項全權信託。吳氏家族信託的受益人包括吳女士的若干
家族成員。吳女士亦為本公司之主席兼執行董事。

緊隨收購事項前，Charm Talent持有 2,607,332,701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約 43.96%。緊隨收購事項後，Charm Talent持有 2,609,020,701股股
份，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4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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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八名成員：執行董事吳亞軍女士、邵明曉先生、趙軼先生及李朝江

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Frederick Peter Churchouse先生、陳志安先生、項兵先生及曾鳴先生。


